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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不預先通知查核作業規定 
 

 

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
工程管字第○九四○○三五○九○○號函訂定 

中華民國一○五年六月十三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

工程管字第一○五○○一八二八一○號函修正 

 

一、為執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五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得不預

先通知赴工地進行查核之規定，特訂定本作業規定。 

二、不預先通知查核之工程： 

（一）複查品質之工程。 

（二）社會關注或民眾檢舉（通報）之工程。 

（三）有品質不良紀錄之專案管理廠商、監造廠商或施工廠商承攬

之在建工程。 

（四）工期較短工程。 

（五）其他經檢討認為適合採不預先通知查核之工程。 

三、查核前準備事項： 

（一）通知工程主辦機關之公函，採「持送」方式辦理，查核委員

另專函通知。上開函文應註明本次查核採不預先通知方式辦

理。 

（二）查核委員通知函不列工程名稱，且於函中註明：「貴委員至工

地現場，發現本工程與貴委員有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

第八條規定應行迴避情事或現任該工程之顧問、督導委員

者，請通知本查核小組，且貴委員不得評分，但可提供查核

意見供查核小組參考。」 

（三）工作人員應預先準備「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

紀錄表」空白表格提供查核委員，作為填列缺失代號及扣點

項目之參考。 

（四）如係工程品質複查，查核小組工作人員應將該工程歷次查核

紀錄交查核委員參考。 

（五）於查核前半個工作天以傳真或其他方式通知受查核工程主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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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配合辦理。但如有工程地點不易尋找、交通不便或其他

窒礙難行情形，得依個案實際狀況調整，不受半個工作天之

限制。 

四、現場查核應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工程報告，由工程主辦機關、專案管理廠商（如無則免）、監

造廠商及施工廠商口頭報告，並答復查核委員詢問或提供相

關資料。 

（二）查閱文件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１、工地設有工務所者，應提供相關文件供查閱。 

２、工地未設有工務所者，以當時置於現場之文件為主(如監

造單位監造報表及抽查驗紀錄、施工廠商自主檢查紀錄

等)。如文件置放處距離工地半小時車程以內或適當距離

者，查核小組得前往文件置放處所查閱相關文件。另如

已依前點第五款通知者，應將品管及進度管控等文件攜

至工地備查。 

（三）召開檢討及扣點會議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１、擇適當場所，召開檢討會議；如無適當場所，可逕於工

地現場辦理，指明工程主辦機關、監造單位及施工廠商

相關應改進事項，並請相關單位就所列缺失提出說明。 

２、查核品質缺失扣點會議，得於工地現場或回程時再行辦

理。 

 


